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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全国高校 黑龙江高校2009年招生信息汇总（点击进入

） 你有任何高考问题请上百考试题高考论坛（点击进入）发

帖咨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律和教育部有

关规定，为更好地贯彻教育部“依法治招”的要求，保证学

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招生工作（以下简称招生工作）的顺

利进行，特制订本章程。 第二条 学校名称：牡丹江师范学院

。地址：牡丹江市文化街19号。上级主管部门：黑龙江省教

育厅。办学性质：公办二批本科院校。 第三条 牡丹江师范学

院招生工作将全面贯彻教育部有关文件精神，本着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综合衡量考生德、智、体、美，择优录取

。并接受纪委、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章 招生

组织机构 第四条 我校设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委员由主管校

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制定招

生政策、招生规模、招生计划，负责指导和审定招生政策，

并对招生工作中的重大事宜进行讨论和决策。 第五条 牡丹江

师范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招生工作处作为常设机构，

具体负责学校中国普通本、专科学生招生的日常工作。其职

责包括： (一) 执行教育部有关招生工作的规章，落实有关省

（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委员会的规定或实施细则； (二) 制

定本校招生章程和招生工作规章制度； (三) 开展招生宣传和

咨询工作，实事求是地向考生和家长介绍本校情况和录取规



则； (四) 根据国家核准的年度招生规模及有关规定编制分省

分专业招生计划； (五) 组织实施录取工作，并负责协调和处

理本校录取工作的遗留问题； (六) 对录取的新生进行复查；

(七) 完成与招生相关的其他工作。 第三章 招生计划 第六条 

招生计划以各省级招生机构公布为准。 第四章 录取原则 第七

条 根据国家教育部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的有关当

年度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工作的规定，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

生考试成绩为主要依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全

面衡量考生的德智体美，择优录取。 第八条 投档比例要求：

学校根据各省生源情况确定投档比例，投档比例一般控制在

招生计划的120％以内。 第九条 体检要求：对考生身体健康

状况的要求，按照当年度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按照进档考生

的实考分和先专业志愿后调剂的原则安排考生录取专业，各

专业志愿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数级差。专业志愿分数级差为4

，3，2，1分依次递减。 第十一条 投档基准成绩相等的多个

考生进入同一专业时，参考相关科目的成绩由高到低进行专

业录取。 第十二条 考生所报专业不能满足时，如服从调剂，

学校在对能够满足所报专业的各志愿考生进行专业录取完毕

后，再对服从调剂考生依据高考成绩择优调剂到相应专业。

如不服从调剂或因高考成绩低无法满足调剂的考生，做退档

处理。 第十三条 对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可按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招生办的规定进行投档，但在专业录取时以实际

高考成绩为准。在实考成绩和相关科目的成绩相同条件下，

优先录取享受各种政策加分的学生。 第十四条 对实行高考科

目改革的省市，考生专业测试等级达到所在省的本科合格标



准进档后，按先分数后等级的原则择优录取。 第十五条 艺术

类专业录取办法：专业考试成绩合格并填报我院志愿的考生

，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艺术类本科最低投档线后，在使用

省统考专业成绩的省份，按省统考专业成绩由高分到低分进

行录取，在使用我校自行组织专业考试成绩的省份，按我校

专业课成绩由高分到低分进行录取，如考生所在省有特殊规

定的，依据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体育类专业录取办法：

体育统一测试成绩合格并填报我院志愿的考生，文化课成绩

达到所在省体育类本科最低投档线后，按照体育测试成绩由

高到低进行录取，专业级差为1分。 第十七条 高水平运动员

录取办法：对于体育专项测试成绩优秀并且获得一级运动员

、运动健将、国际健将称号之一的考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

考试合格后，经本人申请、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核准后可免

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学校直接录取；对于体

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确有培养前途的获得二级运动员

称号的考生，文化成绩达到黑龙江本科第二批次录取控制分

数线65%的，由我校提出申请，报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审核

后录取。 第十八条 英语专业（含带有专业方向的英语专业）

只招收外语语种为英语的考生，其它专业不限语种。 第十九

条 录取时，往届生和应届生一视同仁；所有招生专业无男女

生比例限制。 第二十条 被录取考生的录取通知书于该批次录

取结束后寄出。 第五章 其 他 第二十一条 各专业学费按照黑

龙江省物价局批准的标准执行，住宿费根据住宿条件按不同

标准收取，具体详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部门公布

的招生章程。 第二十二条 奖学金：学院设有（1）国家奖学

金；（2）国家励志奖学金；（3）国家助学贷款（4）优秀学



生奖学金；（5）专业奖学金；对于家庭贫困学生，学校可以

帮助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校外机构资助、提供勤工助学

岗位等措施。 第二十一条 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黑龙

江省牡丹江市文化街19号牡丹江师范学院招生工作处 邮政编

码：157012 招生咨询电话：0453-6511440 6512058 6511819 学校

网址：http://zsjy.mdjnu.com 电子邮箱：zsjy@mail.mdjn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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